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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114學年度第1學期 

第1次膳食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114年9月19日（星期五）12時10分 

貳、地點：莊敬樓2樓第2會議室 

參、主席：張校長云棻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應到：19人        實到：19人        列席：5人 

伍、本次會議重要說明：同意工作人員及家長會長為列席人員、畢業生家長代表更換人

員原因。 

陸、上次會議討論事項與執行情形(含列管案件)： 

項次 內容 後續執行情形 結案日期 

1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

膳食管理委員會，會議決

議：因為調查結果以高一對

販賣機的需求較高，因此若

能解決中央梯廳之電力、電

子布告欄、捐款芳名錄等問

題，最快於下學年新合約再

增設一台販賣機於中央梯

廳。 

1. 總務處6月23日與販賣機
廠商簽約時，尚未確定莊
敬樓電力改善情形，僅能
以原配置簽訂合約，並陳
報教育局。 

2. 莊敬大樓電力改善工程8

月底完工，9月驗收。目
前莊敬大樓一樓電力可
行，已上簽委請總務處進
行契約變更，學務處進行
梯廳空間規劃。 

持 續 列 管

於114-1第2

次 膳 食 委

員會議 

2 

修正本校「市有公用房地提

供使用－熱食部招租案作業

說明書」 

修正後作業說明書列入合約

內容，本學年度仍有萬鑫有

限公司承包熱食部。 

暑假期間已完成自助餐加熱

台修繕 

114 年 6 月

30 決 標 、

簽約。 

柒、主席致詞： 

一、會議出席情況： 

1. 畢業生家長代表二位請假，由家長會委託2位現任家長會副會長出席，其

餘委員如原先名單出席。另因翌日家長代表大會需報告膳食委員會相關事

項並提出經費支援，請委員會表示是否同意家長會長列席。 

→ 出席委員全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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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儘早完成今日會議記錄，請委員會表示是否同意由秘書與學務處幹事黃

紫筠列席擔任會議記錄。 

→ 出席委員全數同意。 

二、學校一向鼓勵學生表達與自身權益有關的意見，符合《CRC 兒童權利公約》的

精神。校內已設有班級代表大會、班聯會信箱、跟各處室單位反應及「與校長

有約」等多元管道，供學生反映意見。但若涉及規定修正，仍須透過常設性的

組織(各項委員會)來處理。請學務處爾後可以透過各項機會進行宣導，讓大家

能清楚掌握正確的溝通管道。 

三、針對此次「全面開放外食訂購」議題，討論層面已非單純校內事務，初期面臨

資訊龐雜、難以聚焦的挑戰。感謝行政教師代表、家長會長與學生代表積極蒐

集量化及質化資訊，並透過多次會議凝聚三方共識，最終推動全校意見調查。

整個歷程本身即是教育的一環，學生在其中學習尊重、理解與說服，進而尋求

兼顧各方需求的可行方案。 

四、感謝家長會在過程中客觀表達意見，並提供人力與經費協助。 

五、今日膳食委員會，請委員持續秉持尊重、開放與客觀的態度，進行各項討論。 

捌、學務處工作報告： 

一、 膳食管理委員會的任務說明： 

(一) 本委員會前身為「校園食品衛生安全委員會」，然因應本校合作社解散，

改為外包熱食部經營，故於108年2月26日通過「膳食管理委員會組織及

運作規定」。並依教育局來文之法規經兩次委員會修正，調整委員人數

(21→19)與增加家長代表(4→5)。 

(二) 因本委員會任務為審議本校膳食供應計畫，因此相關外食需求提案，均

由學生委員收集意見後提出到膳食委員會討論，委員會在可行狀況下均

以學生需求為優先考量。 

1.109學年度擬定本校外食訂購試行要點，經多次收集意見並修正後於

110學年度實施。 

2.111學年度膳食學生委員對全校學生發放問卷調查，有「全面開放、局

部調整或維持原案」三種選項。共906位同學回覆表單，以贊成「局部

調整」(71.7%)比例相對最高。該年度依據學生的調查結果，討論完成

實施要點修正，增加獎勵及鼓勵無痕飲食外訂，此修正要點為目前使

用的要點。 

二、 114-1外食議題之處理過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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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處理過程 

9/1 同學對提出對於熱食部漲價與開放外食之訴求，學校進行傾聽了解。 

9/2 校長發出信件，說明早餐部漲價、膳食委員會提案修正膳食規定的程序。 

9/3-4 

1. 校長及學務處持續分批與學生對話，蒐集意見，每天中午或放學召集

親師生代表就各項配套措施進行討論。 

2. 整理學生反應較多的熱食部訂餐系統、供餐量不足、排隊情形等問題

的實際狀況，關心學生的用餐情形，並調整措施。 

3. 與家長會長討論，獲得支援學校外食置放櫃之可能。 

4. 初步確認本次議題大規模蒐集親師生三方的意見調查，作為膳食委員

會的討論參考，並透過資訊提供、討論及意見調查三個步驟。 

9/5 

1. 膳委學生委員收集資訊製作簡報檔，學生於班會課進行議題的討論及

各面向解決建議。 

2. 召開113學年度第5次家長委員會議，向委員會報告學生用餐管道分析

表及優先增加餐食量之規劃。 

9/6 
召集學務處及熱食部研議增加9/8起之線上特餐數量，因應用餐量及減少

現場排隊人潮。 

9/8 

1. 學校網頁首頁建置「外食議題」專區，即時提供親師生透過民主程序

討論的相關訊息，讓大家訊息一致清楚。 

2. 確認親師生三方說明及意向調查時間、方式。 

9/9-12 

陸續於專區公告親師生有共識

之資訊，並歡迎親師生回饋或

提出建議，必於三方會談中持

續討論修正配套措施。 

9/11-14 

9/11-12學生意向調查 

9/2-9教學研究會、擴大行政會報教師說明，9/11-12意向調查 

9/13學校日家長說明，9/13-14家長意向調查 

9/15 中午彙整親師生三方意見調查結果，共同確認後公布調查結果 

9/16-19 持續蒐集親師生回饋之問題，並進行全面開放外訂之配套措施思考 

9/19 召開膳食委員會議，進行討論與決議 

9/19起 學務處及跨處室進行配套措施執行細節規畫(暫訂) 

三、 熱食部衛生管理之例行性工作： 

1. 每日檢查食材登錄平台。 

2. 每週進行熱食部衛生檢查，抽驗餐碗澱粉、脂肪殘留以了解清潔情形，抽驗

炸油油脂酸化情形。上學期抽驗檢測結果均合格，符合「學校餐廳廚房員生

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之規定。 

3. 每個月陳核學校販售校園食品（含智慧自動販賣機）自主管理檢核表。 

4. 進行熱食部滿意度調查：預計於10/17~10/27進行。 

5. 不定期接受衛生局檢查、輔導營養師督導及聯合食安查核；衛生局於9/10已

進行衛生檢查，9/17環保局稽核禁用一次性餐具及瓶裝水情形。 

四、 相關人員訓練：9/1副總務股長幹訓，9/5各班負責訂購外食人員及高一、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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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輪值人員說明會，9/8輪值人員補訓，預計9/25再進行輪值人員訓練。 

五、 高三快速取餐預定於11/25~12/26販售，地點在逸仙一樓社會科辦公室外走廊。 

 

玖、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校是否全面開放外食訂購乙案，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明： 

一、根據114學年度外食議題親師生意見調查結果(附件二)，親師生三方同意

開放全面外訂之選項都高於維持現狀之選項。 

二、9/8親師生代表共同討論外食訂購之各項配套措施(附件三-1)並公告，

也鼓勵大家回饋問題及更好的做法。 

三、充分討論後進行投票： 

1. 以紙本不具名投票，一人一票→投入投票箱 

2. 開票(選舉親師生代表如下，協助唱票、記票與監票) 

唱票人員：家長 朱真慧  

計票人員：學生 李歆淳 

監票人員：教師 許惠耳 

3. 統計票數，確認結果。 

四、預定實施日期：9月30日，外食置放櫃、輪值人力與班表、相關公告標

示之製作等前置作業須在9月26日(五)完成。 

決議： 

一、通過全面開放訂購外食（全面開放：16票  維持現狀：2票）。 

二、實施時間及前置作業： 

       1.9月30日起正式施行 

       2.外食置放櫃、輪值人力與班表、相關公告標示之製作等前置作業請學務處、 

          總務處於9/26放學前完成。 

三、會議決議等訊息由學務處統一公告，對外訊息窗口統一為學務處。 

四、請學務處在通過修正外食訂購實施要點的法定程序前，先擬訂實施配合重點

提供宣導與執行依據。 

五、自9/30起至本學期第2次膳食管理委員會(預計12/12)為配套措施的試行期間，

請相關處室進行觀察、分析，配套措施滾動式修正。 

附帶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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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網路上公告之配套措施後，彙整大家對其有疑問或還未有共識的問題，經過委員

會討論調整因應措施。 

一、 有關垃圾、環保回收及廁所丟棄餐食的環境衛生問題，若宣導執行不理想的 

      因應措施。 

        →實施日(9月30日)後到本學期第2次膳食管理委員會(預計12月12日)為試行期間， 

            試行期間維持現行做法。 

     二、有關若外送員12:30後才送達，是否可領? 如何兼顧未準時及本校午休作息的        

       規定，不讓學生餓肚子也不影響學生安靜午休之權利。 

        →基於彼此尊重原則，倘未於12:30前領取，建議可於午休結束後領取。午休時 

           段取餐會依原定的生活作息規定，被紀糾登記，扣班級的秩序分數。 

           請同學提早訂購並選擇信用良好的商家或外送員，避免該問題的發生。 

    三、有關人力不足，全面開放外訂是否增加學生輪值負擔之因應措施。 

        →援例辦理，與以往比較，並未增加學生輪值的次數及負擔。學校學創人力目前仍 

           有缺額不足，感謝家長會提供1位志工協助。初期會視情形彈性增加人力因應， 

           穩定後維持每天4位人力。 

    四、有關外食置放架、門口現金交易、交通秩序等問題細節如何解決? 

         →外食置放架規畫 

1. 放置位置：於警衛室外電子布告欄側，主要是考量風向，並能夠分流疏

散校門口現金交易領取外食的人潮。 

2. 9/18廠商已至學校場勘丈量，目前預計訂製淺白色開放架，並加設遮蔽

用塑膠膜，以防被雨淋濕。固定方式優先考量不影響警衛室牆面的栓於

地面的方式處理。 

         →相關秩序管制及交通 

1. 門口現金交易的部分，大門口會開放一半，學生取餐僅限於學校大門，

以學生勿步出校門、外送員亦禁止入校為原則，確認無誤後盡速離開，

以免造成門口堵塞。 

2. 外送員摩托車可停於校門口外限制區，或停放在建國北路側機車停放區。

若外送員因故產生違規事宜，需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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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熱食部因應全面開放外食之因應措施 

1. 以這兩週的數據評估，全面開放初期預估將減少2成供餐量，生鮮的食物

(漢堡、吐司)會減3成，避免過期、發霉，線上訂餐則預計提供500份以

因應初期訂購量減少的情形。 

2. 但同時會隨時觀察學生的需求量，若需求量增加，則滾動式調整。 

     六、其他臨時提問問題討論 

1. 建議學務處後續調整實施要點時，用詞需以法律公文呈現的用詞為宜，

例如「自主管理」面向的部分用詞（如不要有「建議」、「盡量」等...），

授權學務處會後修正，並視試行期間的狀況調整實施要點，提第二次膳

食委員會討論。 

2. 建議授權學務處擬定暫行條例或實施方式注意事項，以便在實施要點正

式修正通過前，於試行期間有所依循。 

        決議：委員全數同意。 

 

案由二：修正本校「疑似食品中毒危機處理及通報程序」，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人事更迭，更新危機處理小組組織名單如附件五。 

二、通過後，提衛生暨健康促進學校委員會討論。 

決議：委員全數同意。 

壹拾、臨時動議： 

壹拾壹、散會：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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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114學年度第1學期 

第1次膳食管理委員會會議照片 

  

主席致詞 工作報告 

  

紙本投票，開票過程 提案舉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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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山女高學生午餐來源一覽表                          (114.09.08) 

一、固定管道【約提供1680~1830人】(熱食部提供之實際銷售數據) 

序 管道 說明 供應數量 

1 熱食部線上特餐 

1. 每天不一定完售，會視情況即

時追加訂購數量。 

2. 即日起增加部分特餐數量 

約650~700人份 

2 

熱食部現場快速取餐 

【鍋貼、炒飯、炸

物、漢堡等】 

可先訂購並預定取餐時間，取餐

地點與熱食部排隊區隔分流 
約160人份 

3 

熱食部現場排隊點餐 

【 含 自 助 餐 、 滷

味、麵食、早餐(麵

包)部】 

早餐(麵包)部預訂的70份餐點，

可分流11:00或12:00取餐。 

約540~600人份 

- 自助餐：100份 

- 滷味部：150-200份 

- 麵食部：70-80份 

- 早餐(麵包)部：220份(含

預訂70份) 

4 蒸便當 依據調查回報 約320~350人 

5 家長外送 會放置在警衛室外桌子 約10~20份 

 

⚫ 學校總學生數：2184人扣除固定午餐管道(序號1-5) 約(1680-1830)人  

剩餘 354-504人為以下管道。 

 

二、其他管道 

序 管道 說明 數量 

5 高三快速餐車 

112學年度起新增措施 

11月底第二次期中考至12月底期末

考結束，於逸仙樓一樓供應高三學

生午餐，方便高三節省時間 

約40~50人份 

6 班級訂購外食 估計每天平均3個班，每班80-83份 約250人份 

7 
早上自行攜帶入校/販

賣機/其他等 
較無法估算  

 

⚫ 本週先增加線上特餐的訂購數量，減緩排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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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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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   全面開放外食之配套措施草案 

外食訂購問題研議重點紀錄(歡迎大家可以再提供更好的建議) 

壹、 時間：114年9月8日(一) 

貳、 參與人員：校長、處室主任、家長會長、膳食委員會學生代表 

參、 討論重點及共識： 

一、 建立統一的溝通與資訊發布管道 

     在校網的公告類別新增「外食議題」，討論過的資料在此統一公告。 

二、 配套措施 

若膳食管理委員會最後決議全面開放訂購外食，目前針對四大面向構思相對

的配套措施。 

(一) 自主管理面向 

1. 訂單備註：訂購時請學生註明年級、班級、座號與學號末三碼。 

2. 付款方式： 

(1) 鼓勵學生盡量採線上付款，以減緩校門口因現金付款取餐而產生的

擁擠情形。 

(2) 學生提出困難：可能需家長協助線上付款。 

3. 外送時間： 

(1)   開放外送時間為11:30～12:30間，以保持新鮮及溫度。 

(2)   分流外送紓解校門口擁擠的問題 

  線上付款者，建議於12:00前送達。 

  現金交易者，建議於12:00～12:30間送達。 

4. 領餐時間： 

(1) 學生領餐時間為12:00～12:30。 

(2) 若外送員超過12:30才送達，學生仍須遵守學校作息及生活紀律規

定，請同學評估有信用的外送商家。 

5. 社團訂購外食維持現行制度實施。 

(二) 交通管制（校門管制）面向 

1. 取餐與置餐方式： 

(1) 線上付款者，外送員將餐點放在外食置放櫃。 

    需現金付款者，校門會部分開啟，讓學生與外送員取餐（學生在門內

取餐，不出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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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食置放櫃預計設置於電子布告欄旁，以避免正門擁擠。 

     感謝家長會後續提供經費及尋找適合的樣式供委員會參考。 

2. 人員分工： 

(1) 每天至少4位人力(初期視狀況彈性調整) 

(2) 由學創同仁、各班外食輪值學生（依現行外食輪值制度安排）、家長會

志工協助。 

(三) 食品安全與飲食教育面向 

(1) 提供衛生局成立 iMAP 食藥粧網路地圖之網路美食外送平台專區

(https://imap.health.gov.tw/App_Prog/SubjectDelivery.aspx)的外送食品業

者之稽查結果，讓學生作為選購參考。 

(2) 若全面開放訂購外食，不要求簽署家長同意書（因同意書中的內容受限

於法律規範），加強親子溝通。 

(3) 若有發生食安問題，學校依序程進行通報及處理。 

(四) 垃圾環保面向 

1. 鼓勵學生將垃圾帶離學校，或在校確實分類回收，並呼籲同學勿將垃圾

丟在廁所，造成打掃阿姨困擾或導致沒有公司要承包本校的廁所清掃。 

2. 若班級因垃圾增加而需額外垃圾袋，由各班自行負擔，可至家長會購買。 

3. 若全面開放訂購外食，試行期會先觀察所產生的垃圾量，後續再研議相

關管理制度。 

4. 資收時間仍維持午休及下午打掃時間，由環保股長協助分類回收。若其

餘時間或放學後倒資收，則請同學務必正確分類與處理，並協助更換滿

溢的資收袋。 

三、 意見調查方式 

1. 全體學生、老師、家長皆進行線上投票，以提高意見的代表性。 

2. 意見調查結果做為膳食委員會討論參考。 

3. 學生與教師於9/11-12日調查，家長配合學校日於9/13-14調查。 

4. 後續投票內容及方式等細節討論後再行公告。 

四、 實施時間 

    1.  建議有配套措施的檢視期，以利配套措施可以修正的更好。 

    2.  因應需要時間訂製外食置放櫃，建議從9月30日起實施。在此前，學 

       校已請熱食部增加線上特餐數量因應。 

附件三-2   

https://imap.health.gov.tw/App_Prog/SubjectDeliver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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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開放外食之校門口動線規劃草案:  

一、 總務處與家長會負責外食置放櫃規畫與採購(高度每隔約45公分) 

二、 學務處負責動線與人力規劃 

 

一、總務處+家長會  

1. 外食置放櫃規劃，每各年級一個櫃子，不標示班級以增加彈性，格子高度以方便放入飲料

及手可伸進去拿東西的高度為宜。 

2. 建議櫃子要固定於牆面或地面，以避免櫃子傾倒。 

3. 避免下雨天或冬天食物快速冷卻，可採用透明塑膠套的方式防潑水。 

 

4. 食物置放櫃的樣式草案，層高可以調整。顏色需與警衛室顏色相近，兼具美感。 

 

附件四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開放外食訂購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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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0 年3 月11 日膳食管理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110 年11 月9 日膳食管理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111 年1 月10 日膳食管理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112 年5 月15 日膳食管理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OOO 年 O 月 O 日膳食管理委員會修正 

一、依據 

（一）中華民國108年10月30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80123703 號函，有關「學生中午

用餐訂購外送食物」等情建議參考作為。 

（二）中華民國112年2月22日北市教體字第11230155432號函及112年5月3日北市教

體字第1123039264號函所附本市學校辦理訂購外食相關作法。 

二、目的： 

（一） 在合乎教育原則及政令規範下，培養學生的自治管理能力，強化組織運作功

能。 

（二） 尊重學生多元的午餐選擇，並關注學生用餐安全。 

（三） 提倡師生共同維護環境及環保，建立正確的衛教觀念。 

三、流程及方式： 

依據臺北市教育局高級中等學校開放訂購外食參考原則，從自主管理面向、交通

管制、食安面向、垃圾環保四大面向進行規劃。 

    (一)自主管理面向 

1. 訂單備註：訂購時請學生註明年級、班級、座號與學號末三碼。 

2. 付款方式：採線上付款與面交付款兩種方式。 

3. 外送時間：開放外送時間為11:30～12:30間，以保持新鮮及溫度。 

4. 領餐時間：領餐時間為12:00～12:30，若超過12:30才送達，學生仍須遵守學

校作息及生活紀律規定，請同學評估有信用的外送商家。 

   (二)交通管制（校門管制）面向 

1. 取餐與置餐方式： 

(1) 線上付款者，外送員將餐點放在外食置放櫃。 

(2) 需現金付款者，於校門取餐。 

(3) 不可於圍牆、側門、後門等處交易或取餐。 

2. 人員分工： 

(1) 每天至少4位人力(視狀況彈性調整) 

(2) 由學創人員、高一、二各班外食輪值同學、家長會志工協助。 

    (三)食品安全與飲食教育面向 

1. 因應「高中校園飲品及點心販售範圍」規範，以落實食品安全及學生健康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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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外食訂購店家可參考以下政府訊息： 

(1)衛生福利部公告之優良餐飲業者名單。 

(2)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iMAP 食藥粧網路地圖之網路美食外送平台專區

(https://imap.health.gov.tw/App_Prog/SubjectDelivery.aspx)的外送食品業者之稽

查結果，讓學生作為選購參考。 

2. 因同意書內容受限於法律規範，不要求簽署家長同意書，請加強親子溝通。 

3. 若有發生食安問題，學校依序程進行通報及處理。 

    (四)垃圾環保面向 

1. 為響應環保及垃圾減量，訂購外食請註明不附一次性免洗餐具（如：免洗筷

及免洗湯匙），若有餐具使用需求請學生自行準備。必要盛裝容器（如：紙碗、

紙袋及塑膠容器）請洗淨後確實分類回收。 

2. 外食產生之垃圾及廚餘須妥善分類、正確回收與處理，不可隨意丟棄於廁所

垃圾桶、水槽、馬桶及校園各角落。 

3. 鼓勵學生將垃圾帶離學校，或在校確實分類回收，請同學勿將垃圾丟在廁所，

造成清潔人員困擾或導致沒有公司承包本校的廁所清掃。 

4. 若班級因垃圾增加而需額外垃圾袋，由各班自行負擔，可至家長會購買。 

5. 各班維持原有垃圾桶與資收籃配置。 

6. 若全面開放訂購外食，試行期將觀察所產生的垃圾量，後續再研議相關管理

制度。 

7. 資收時間維持午休及下午打掃時間，由環保股長協助分類回收。若於其餘時

間或放學後倒資收，請務必正確分類與處理，並協助更換滿溢的資收袋。 

四、社團訂購外食 

(一)每社團一學期申請兩次外食為上限，完成填單後，領取時於校門口交付核准社

團外食申請單即可領取。 

(二)社團外食須於一週前提出申請，並詳列外食內容。 

(三)份數以社團總人數加指導老師，每人兩份為上限。 

(四)領取時間為社團前一堂下課（15：10），需先完成打掃工作。 

(五)違反上述規定之社團，酌扣社團評鑑成績，並且該社團幹部愛校服務乙小時。 

五、本實施要點經膳食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imap.health.gov.tw/App_Prog/SubjectDeliver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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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疑似食品中毒危機處理及通報程序(草案) 

113年10月17日衛生暨健康促進學校委員會通過 

114年月日衛生暨健康促進學校委員會通過 

一、依據： 

(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9年12月編印之「臺北市校園疑似食品中毒危機處理工作要領」。 

(二) 臺北市學校疑似食品中毒危機處理及通報程序(109年6月修訂)。 

二、事件特徵： 

屬校園重大事件，極易形成社會新聞焦點，事後又可能面臨追查原因及法律求償之責任。 

三、事件處理原則： 

(一)送醫之前進行緊急處理。 

(二)把握學生清醒時機問明原委。 

(三)清楚記錄送醫學生的班級、姓名、送往醫院名稱。 

(四)盡心盡力照顧學生，並確實聯絡家長。 

(五)協助蒐集樣本，樣本務求確實。 

(六)危機處理小組迅速將中毒學生送醫救治，維護現場秩序與學生安全。 

四、疑似食品中毒危機處理小組組織及職掌： 

編 

組 

區 

分 

編組 

職稱 
本校職稱 姓  名 

內線  

電話  
工作職掌 

指

揮

中

心 

召集人  校長 張云棻 101 
召開安全會報、督導各項工作之推行、指揮危機處理小
組運作。 

總幹事  學務主任 許惠耳 300 
1. 擬定食品中毒危機處理應變實施計畫。 
2. 啟動危機處理小組，並協助行政協調。 
3. 襄理召集人交辦事項。 

發言人  秘書 李品賢 101 
1. 發言人、新聞稿的發布。 
2. 統整訊息，進行各單位聯繫協調工作。 

安 

全  

組 

組  長  生輔組長 李承諺 320 
1. 接到事故訊息者，立即通知總幹事（學務主任），並

通知學校護理人員或撥打119。 
2. 即時登錄通報「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資

訊系統」。 
3. 維持現場安全、學生隔離及校園管制。 
4. 學創協助巡視校園，維護校園安寧正常上課。 
5. 處理疑似食品中毒學生請假事宜。 
6. 如遇危害校園安全之食品中毒事件，協助警方調查相

關事項。 

組  員  學創 陳姿安 321 

組  員  學創 彭孝唐 322 

組  員  學創 王維功 322 

醫

務

組 

組  長  衛生組長 林媼彩 330 1. 啟動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2. 學生緊急送醫及相關紀錄。 
3. 照顧疑似食品中毒學生。 組  員  護理師 吳雪雲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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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員  護理師 楊易靜 334 
4. 即時通報本府衛生局。 
5. 紀錄建檔管理。 
6. 辦理學生團體保險。 

調

查

組 

衛生督

導人員  
學創 陳瑞昕 332 

1. 中毒事件證據之搜集保留。 
2. 即時通報本府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3. 填寫「疑似食品中毒事件簡速報告單」、「食品中毒個

案訪問表（校園）」，並於膳食管理委員會中檢討追究
相關責任。 

4. 配合衛生單位進行檢驗工作。 

輔

導

組 

組  長  輔導主任 李佳諭 700 

1. 相關輔導措施之規劃。 
2. 教職員工及家長情緒安撫。 
3. 協助學生心理輔導。 

組  員  輔導教師 吳佩蒨 720 

組  員  輔導教師 楊淑涵 721 

組  員  輔導教師 張靜怡 722 

組  員  輔導教師 簡嘉貞 723 

組  員  輔導教師 陳維竺 724 

課

務

組 

組  長  教務主任 王秀勻 200 

1. 維持事件發生時各班課務正常運作。 
2. 協助師生處理調課、代課、請假事宜。  

組  員  教學組長 蔡宛臻 210 

組  員  實研組長 王淑貞 230 

組  員  特教組長 陳依璇 240 

總

務

組 

組  長  總務主任 許修輔 500 1. 引導救護車到定點。 
2. 自行送醫時負責調派交通工具。 
3. 攜帶黃色警示帶與相關工具隔離現場。 
4. 臨時供餐替代方案。 
5. 負責協調及慰問等相關事宜。 
6. 緊急基金之代墊付。 
7. 事件可歸責於廠商時，協助處理與廠商求償事宜。 
8. 擔任會議紀錄，負責蒐集彙整事件相關資料。 
9. 必要時進行全校廁所消毒。 
10. 負責學校內外有關事務之申訴、仲裁、救助、賠償等

協調工作 

組  員  庶務組長 楊蕊伊 510 

組  員  文書組長 蔡雅璇 520 

組  員  出納組長 
蘇覃 

祖雯 530 

聯

絡

組 

組  長  教師會長 楊淑涵 721 
1. 透過導師瞭解疑似食品中毒人數、就醫情形等。 
2. 協助導師情緒安撫、釐清處理事項。 
3. 結合家長會及其他社會資源，協助家長後續之處理。 
4. 陪同校長或長官慰問當事人。 

組  員  高一級導 趙威寧 357~8 

組  員  高二級導 黃瑞宇 751~2 

組  員  高三級導 林立維 751~2 

組  員  
生輔組 

幹事 
鄭惠君 321 

1. 負責學生家長聯繫事宜，說明情況。 
2. 掌握並記錄送醫學生的班級、班級、送往醫院名稱。 
3. 建立送醫學生家長名冊。 
4. 建立公告看板更新資訊。 

組  長  人事主任 游曉芙 600 1. 中毒人員若為學校教職員時，負責聯繫該員緊急聯絡
人。 

2. 負責處理食品中毒事件相關人員之差勤相關事項。 
3. 陪同校長或長官慰問當事人。 

組  員  組員 陳孜云 601 

組  員  助理員 戴志諠 602 

家

長 
組  長  會  長 朱真慧 888 

1. 提供社會資源，協助處理事件相關事宜。 
2. 作為學校與家長間溝通橋樑。 

社

區

資

長安東路派出所 2771-1932 
1. 醫療資源：提供醫療服務及後續追縱服務或轉介。 
2. 警政資源：警察局、消防局相關協助。 

臺安醫院 2771-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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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組 
消防局松江分隊 2517-8353 

五、 處理程序： 

(一)第一階段─接獲學生中毒狀況報告時 

1. 通知健康中心前往現場救援及確認。 

2. 電召119救護車。(視情況應變) 

3. 開放健康中心收容待送醫學生，依中毒程度分類分別安置照顧，協助送醫，並記

錄。(參照本校學生緊急傷病處理規定) 

4. 如中毒人數眾多，請撥打119通報，啟動地區緊急醫療網全力救援。 

5. 通知警衛打開校門，引導救護車前往出事地點。 

6. 即時通報，即得知事件發生後15分鐘內，向教育局、衛生局及教育部完成電話通

報，12小時內，以書面完成通報。 

(二)第二階段─現場處理 

1. 迅速趕赴現場並登記中毒學生班級、姓名、症狀。 

2. 封鎖現場，管制交通，保持救護送醫行動之暢通。 

3. 指定人員隨同救護車照顧及辦理醫療住院等手續，並規定定時回報危機處理小組。

若因中毒學生人數較多，救護車分別送往各醫院，則需指定人員隨車，以便掌握

送往那些醫院。(參照本校學生緊急傷病處理規定) 

4. 詢問意識較清醒同學中毒可能原因。 

5. 蒐集證物，如：食物、嘔吐物、排泄物。 

6. 危機處理小組迅速啟動，管制全局，分配任務，並主動對外發布消息。 

7. 迅速聯絡家長，說明情況。 

8. 編組教師和職員進駐醫院協助救援，盡心盡力照顧學生，隨時向危機處理小組回

報狀況。 

9. 指揮中心建立看板/共編檔，隨時登錄中毒學生姓名、症狀、病情、送醫之醫院名

稱、病房、床號、送(出)醫院時間等資料，以利管制，並方便家長探詢。 

10.過濾清查已先行返家之學生，避免遺漏，確定安全無慮為止。 

11.關照已先行返回之學生，一發現有可疑症狀，派員隨護即刻送醫。 

(三)第三階段─照料、慰問、善後 

1. 危機處理小組派人駐院照顧病患，照顧人員主動隨時向其家人報告病情。 

2. 向校長、危機處理小組簡報最新情況及陪同前往醫院慰問。 

3. 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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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因廠商提供飲食不潔，引起細菌性中毒，則依契約進行相關賠償事宜。 

(2)若因不法分子下毒，引起化學性中毒，則協助警方破案以嚴懲不法。 

(3)若有學生不幸死亡，應成立治喪委員會，協助辦理喪葬事宜。 

(4)有效維護校園秩序，迅速恢復上課。 

(5)完成相關報告。 

(6)加強飲食衛生宣導。 

(7)凡協助處理中毒事件有功人員，則由學校致函或感謝狀表達謝忱。 

六、臨時供餐替代方案：為避免廠商發生違失事件致學校暫停供餐或終止契約時，影響學校教

職員生用餐權益，於停餐時以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一)洽教育局所提供之雙北認證廠商訂購。 

(二)依膳食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七、中毒人員若為學校教職員工，由人事室負責聯繫該員緊急聯絡人，其他事項比照本程序辦

理。 

八、本程序經衛生暨健康促進學校委員會決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相關電話： 

校安專線：2509-0833 

輔導營養師：2885-5491#825(劍潭國小張營養師)        傳真：2886-5919 

本府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2720-8889#6394/6395    傳真：2759-3365 

本府衛生局食品中毒案件通報專線電話：2720-5322      傳真：2720-5321 

本市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2501-4616                  傳真：2505-2927 

本校電話：2507-3148                          學務處傳真：2508-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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